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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

:

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6

年

5

月

20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０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１３

，

７４８

，

３８８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７．９９８３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张崇建先生主持

,

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

,

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

,

出席

6

人

,

独立董事刘向东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沈小燕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普

通董事候选人、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

、提案名称

: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2

、提案名称

: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3

、提案名称

: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4

、提案名称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本公司

(

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税后利润

151,178,610

元

(

已经审计

),

同意分配如下

:

1)

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计

15,117,861

元

;

2)

加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490,827,697

元

;

3)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626,888,446

元

;

4)

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1,230,636,73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现金红利

0.12

元

(

含税

),

共计

147,676,409

元

,

其余

479,212,037

元结转下一年度。

5

、提案名称

:

《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审议结果

:

不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

，

３３５

，

８２５ １６．３３９３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８３．６６０７ ０ ０．００００

6

、提案名称

:

《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

财务报告审计报酬

不超过

230

万元人民币。

7

、提案名称

:

《关于改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内部控制审计报

酬不超过

98

万元人民币。

8

、提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设立各专业委员会的提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１ ９４．７３７５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５．２６２５ ０ ０．００００

同意公司设立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

并批准第六届

董事会根据有关规定组成该些委员会

,

授权各专业委员会按照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行使职权。

9

、提案名称

:

《关于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提案》

审议结果

:

不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７

，

３２６

，

９２５ １６．３１９５ ３７

，

５６９

，

７９７ ８３．６８０５ ０ ０．００００

(

二

)

累积投票提案表决情况

10

、提案名称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普通董事的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０．０１

张崇建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６４４ ９４．７３７５

是

１０．０２

甘春开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６４４ ９４．７３７５

是

１０．０３

朱航明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４９４ ９４．７３７５

是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普通董事任期为三年。

11

、提案名称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１．０１

顾肖荣

６７６

，

１４７

，

１９４ ９４．７３１９

是

１１．０２

朱德贞

６７６

，

１４７

，

１９４ ９４．７３１９

是

１１．０３

刘向东

６７６

，

１４７

，

１９４ ９４．７３１９

是

１１．０４

李新建

６７６

，

１４７

，

１９４ ９４．７３１９

是

大会对潘飞先生在任期内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三年。

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

15

万元人民币

(

含税

)

。

12

、提案名称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２．０１

张大鸣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５９４ ９４．７３７５

是

１２．０２

王明董

６７６

，

１８７

，

５９４ ９４．７３７５

是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

经公司工会全体职工代表投票表决

,

一致选举周蕴喆女士作为职工代表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

,

任期为三年。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提案》

６

，

１４５

，

５７５ １４．０６１０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８５．９３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提

案》

６

，

１４５

，

５７５ １４．０６１０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８５．９３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６

《关于续聘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的

提案》

６

，

１４５

，

５７５ １４．０６１０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８５．９３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７

《关于改聘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

提案》

６

，

１４５

，

５７５ １４．０６１０ ３７

，

５６０

，

８９７ ８５．９３９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９

《关于签订

＜

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

＞

的提案》

６

，

１３６

，

６７５ １４．０４０７ ３７

，

５６９

，

７９７ ８５．９５９３ 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

《关于换届选举

公司普通董事的

提案》

－－ －－ －－ －－ －－ －－

１０．０１

张崇建

６

，

１４５

，

７２８ １４．０６１４ －－ －－ －－ －－

１０．０２

甘春开

６

，

１４５

，

７２８ １４．０６１４ －－ －－ －－ －－

１０．０３

朱航明

６

，

１４５

，

５７８ １４．０６１０ －－ －－ －－ －－

１１

《关于换届选举

公司独立董事的

提案》

－－ －－ －－ －－ －－ －－

１１．０１

顾肖荣

６

，

１０５

，

２７８ １３．９６８８ －－ －－ －－ －－

１１．０２

朱德贞

６

，

１０５

，

２７８ １３．９６８８ －－ －－ －－ －－

１１．０３

刘向东

６

，

１０５

，

２７８ １３．９６８８ －－ －－ －－ －－

１１．０４

李新建

６

，

１０５

，

２７８ １３．９６８８ －－ －－ －－ －－

(

四

)

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十一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四、提案五、提案六、提案七、提案九、提案十、提案十一

5%

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

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五、提案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五、提案九未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律师

:

俞磊、邵卿璐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97� � �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2016-020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独立董事刘向东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

委托独立董事顾肖荣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后

)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和会议材料于

2016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人

,

亲自出席会议董事六人。独立董

事刘向东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独立董事顾肖荣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出席人

数符合《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崇建先生主

持

,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张崇建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为三年。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推选张崇建董事长、顾肖荣独立董事、刘向东独立董事、甘春开董事、朱航明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

,

推选张崇建董事长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推选朱德贞独立董事、李新建独立董事、甘春开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

推选李新建独

立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推选顾肖荣独立董事、刘向东独立董事、李新建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推

选刘向东独立董事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推选张崇建董事长、顾肖荣独立董事、朱德贞独立董事、刘向东独立董事、朱航明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

推选刘向东独立董事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提名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公司董事长的提名

,

聘任朱航明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

,

沈小燕女士为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

,

陈仲杰先生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均为三年。

2016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独立意见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总经理提名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公司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梁永平先生、罗海先生、沈伟平先生、李柯女

士、唐新仁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

,

王伟先生为本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均为三年。

2016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独立意见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董事长简历

:

张崇建

,

男

,1963

年

10

月出生

,

大学

,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任光明食

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产业发展部总经理、上海农工商集团前进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常务

副总经理

,

上海农工商集团长江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长江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法定代表人等职。

总经理简历

:

朱航明

,

男

,1970

年

6

月生

,

大学学历

,

经济师

,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曾任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

光明食品

(

集团

)

上海长江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

上海市川东农场党委书记等职。

董事会秘书简历

沈小燕

,

女

,1978

年

2

月生

,

法学学士

,

经济学硕士

,

律师

,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公司律师。曾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证券业务主管、证券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等职。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仲杰

,

男

,1985

年

6

月生

,

管理学学士

,

中级会计师。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理。曾任光明乳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账会计、会计主管等职。

副总经理简历

:

梁永平

,

男

,1957

年

11

月生

,

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兼任常温产品事业部总经理。曾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经理

,

瓶袋奶事业部总经理

,

鲜奶

事业部总经理

,

奶粉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罗海

,

男

,1969

年

11

月生

,

大学毕业

,

上海东华

-

圣约瑟大学

MBA,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

兼任原料奶酪事业部总经理。曾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地区部总经理、保鲜产品事业部销售

总监

,

新鲜事业部群华东销售总监等职。

沈伟平

,

男

,1964

年

11

月生

,

大学毕业

,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兼任华东事业部总

经理。曾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公司经理

,

新鲜事业部群社区通路总经理

,

华东社区部总经理等

职。

李柯

,

女

,1968

年

9

月生

,

大学毕业

,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MBA,

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

兼任市场总监。曾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瓶袋奶事业部销售总监、总裁助理等职。

唐新仁

,

男

,1964

年

2

月生

,

硕士

,

畜牧兽医师

,

民革。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上海五四奶

牛场场长、上海牛奶

(

集团

)

有限公司产业部总监、奶牛事业部总经理、金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牛奶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财务总监简历

:

王伟

,

男

,1972

年

10

月生

,

大学毕业

,

英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

香港注册财务策划师资格。现任光明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任上海帝泰发展有限公司正大广场财务经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鲜产品事

业部群财务总监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监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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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后

)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和会议材料于

2016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人

,

亲自出席会议监事三人。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大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张大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三年。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主席提名聘任监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沙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三

)

通报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产生情况的通报》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

张大鸣

,

男

,1958

年

7

月生

,

大学毕业

,

工商管理硕士

,EMBA(

金融与财务方向

),

高级经济师

,

高级政工师

,

中共

党员。现任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

纪委书记

,

监事会副主席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等职。曾任上海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经理

,

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

司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

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

监事会秘书简历

:

沙兵

,

男

,1967

年

3

月生

,

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曾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金融产品经理、投资经理、证券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等职。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

以下简称“本所”

)

接受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委托

,

指派本

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

称《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查

,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

并对有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它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

,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

,

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

,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董事会已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公司在会议通知中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提案内容及出席会议

的股东登记办法等事项。

2016

年

5

月

7

日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上公开

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3

点在上海市

长宁区新华路

160

号上海影城五楼多功能厅如期举行。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内

容一致。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其中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点

15

分

-9

点

25

分、

9

点

30

分

-11

点

30

分、下午

13

点

-15

点

,

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点

15

分

-

下午

15

点。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185

名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675,414,02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833%

。

经验证

,

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

、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

,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

,

还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候选人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3

、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程序

经验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

相关提案

的关联方对提案回避表决

,

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参加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的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

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

,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

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进行确认。

网络投票结束后

,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

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验证

,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

在网络投票结束后

,

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表决的票数和结果。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提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

中小

投资者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低于

5%(

不含

)

股份且不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其表决结果如下

:

提案一

: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二

: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三

: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四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五

:

《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同意

:7,335,82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6.3393%);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六

:

《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七

:

《关于改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八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设立各专业委员会的提案》

同意

:676,187,49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九

:

《关于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提案》

同意

:7,326,92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6.3195%);

反对

37,569,7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十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普通董事的提案》

张崇建

:

得票数

676,187,64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甘春开

:

得票数

676,187,64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朱航明

:

得票数

676,187,4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

提案十一

:

审议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顾肖荣

:

得票数

676,147,1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19%);

朱德贞

:

得票数

676,147,1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19%);

刘向东

:

得票数

676,147,1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19%);

李新建

:

得票数

676,147,1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19%)

。

提案十二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提案

张大鸣

:

得票数

676,187,5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王明董

:

得票数

676,187,59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4.7375%)

。

2

、中小投资者对相关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

提案四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同意

:6,145,575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0%);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五

:

《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同意

:6,145,575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0%);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六

:

《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

:6,145,575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0%);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七

:

《关于改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同意

:6,145,575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0%);

反对

37,560,8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九

:

《关于签订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提案》

同意

:6,136,675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407%);

反对

37,569,797

股

;

弃权

:0

股。

提案十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普通董事的提案》

张崇建

:

得票数

6,145,72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4%);

甘春开

:

得票数

6,145,72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4%);

朱航明

:

得票数

6,145,57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4.0610%)

。

提案十一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顾肖荣

:

得票数

6,105,27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3.9688%);

朱德贞

:

得票数

6,105,27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3.9688%);

刘向东

:

得票数

6,105,27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3.9688%);

李新建

:

得票数

6,105,278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13.9688%)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议案中

,

提案五及提案九表决同意的股份数未能超过出席会议并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一半以上

,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

前述提案五及提案九未能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

提案均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结论意见

: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经办律师:俞 磊

负责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邵卿璐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6-03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

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5

月

20

日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5

月

19

日

-2016

年

5

月

20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

9:30-11:30,13:00-15:00;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荔园酒店

6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

:

何如董事长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0

人

,

代表股份数

6,541,494,14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9.7743%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4

人

,

代表股份数

4,814,745,76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8.7164%;

2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26

人

,

代表股份数

1,726,748,37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579%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0,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0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5,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

反对

1,20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4%;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

(

二

)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2,1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6%;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6,8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8%;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0%;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

(

三

)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0,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6,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5,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0%;

弃权

66,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

(

四

)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0,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6,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5,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0%;

弃权

66,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

(

五

)

审议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0,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0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5,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

反对

1,20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4%;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

(

六

)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子议案。在审议该子议

案时

,

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2,749,526,814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3,790,678,83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0%;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1%;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70,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71%;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

2

、审议通过《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

关联股东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2,062,145,11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478,060,5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2%;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70,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71%;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

3

、审议通过《公司与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

关联股东云

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374,763,407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5,165,442,238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1%;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8%;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70,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71%;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9%;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

4

、审议通过《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05,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

反对

1,180,0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

弃权

108,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70,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71%;

反对

1,180,0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24%;

弃权

108,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5%

。

5

、审议通过《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

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及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

持有的

4,130,473,186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2,752,732,45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

反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8%;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500

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205,645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294%;

反

对

1,17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250%;

弃权

10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8,5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56%

。

(

七

)

审议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05,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81,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70,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71%;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0%;

弃权

81,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9%

。

本次修订后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尚需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核准、备案、登记等相关手续。

(

八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0,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6,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5,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

反对

1,207,0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0%;

弃权

66,4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

(

九

)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16

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20,6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0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5,3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

反对

1,208,5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4%;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

(

十

)

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

2015

年度配股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16,0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反对

1,213,1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80,7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0%;

反对

1,213,1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17%;

弃权

64,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

。

(

十一

)

审议通过《关于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5

年度配股有关事宜的授权期限延长一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540,201,04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

反对

1,213,19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弃权

7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53,765,71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58%;

反对

1,213,19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17%;

弃权

79,908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5%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

:

支毅、敖华芳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确认并加盖公章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临2016-027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6

年

5

月

20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济南市经十路

10777

号东楼

29

楼第三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９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３５

，

８２５

，

４９９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３．９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卫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

,

出席

7

人

,

董事付博、姜书奇、独立董事郑东、周建、王咏梅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董事长刘卫国先生出席会议

;

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４０

，

２４５ ９９．４２ ７６１

，

４５４ ０．５６ ２３

，

８００ ０．０２

2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１３

，

５４５ ９９．４０ ８１１

，

９５４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3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３１

，

７４５ ９９．４１ ７９３

，

７５４ ０．５９ ０ ０．００

4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４０

，

２４５ ９９．４２ ７８５

，

２５４ ０．５８ ０ ０．００

5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０５

，

０４５ ９９．３９ ８２０

，

４５４ ０．６１ ０ ０．００

6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４０

，

２４５ ９９．４２ ７８５

，

２５４ ０．５８ ０ ０．００

7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１３

，

７４５ ９９．４０ ８１１

，

７５４ ０．６ ０ ０．００

8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6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９

，

５７７

，

５４５ ９５．９３ ８２９

，

９５４ ４．０７ ０ ０．００

9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２２

，

４４５ ９９．４０ ６２０

，

０５４ ０．４５ １８３

，

０００ ０．１５

10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４

，

９８７

，

０４５ ９９．３８ ８３８

，

４５４ ０．６２ ０ ０．００

11

、议案名称

:

关于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３５

，

０３３

，

２４５ ９９．４１ ６３５

，

９５４ ０．４６ １５６

，

３００ ０．１３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９

，

５５１

，

８４９ ９５．９７ ８２０

，

４５４ ４．０３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关

联交易情况和

２０１６

年

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１９

，

５４２

，

３４９ ９５．９３ ８２９

，

９５４ ４．０７ ０ ０．００

９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审计中介机

构的议案

１９

，

５６９

，

２４９ ９６．０６ ６２０

，

０５４ ３．０４ １８３

，

０００ ０．９０

１０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

酬的议案

１９

，

５３３

，

８４９ ９５．８８ ８３８

，

４５４ ４．１２ ０ ０

１１

关于为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１９

，

５８０

，

０４９ ９６．１１ ６３５

，

９５４ ３．１２ １５６

，

３００ ０．７７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

,

在议案

8

表决中实施了回避

,

截止

2016

年

5

月

13

日

,

其持有公司

115,418,000

股股份。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律师

:

李庆新先生、韩军先生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鲁银投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00� � �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4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

人民币

0.12

元

(

含税

)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2

元。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

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元

,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

非居民企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

QFII

”

)

股东、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

包括企业和个

人

),

按

10%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108

元

;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

公司不代扣代

缴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

●

除息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1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或“本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6-023)

刊登于

2016

年

5

月

7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

2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5

年。

2

、发放范围

:

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

、具体方案

:

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5,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7,400,000.00

元

(

含税

)

。

4

、扣税说明

:

(1)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

2012

〕

85

号

)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

2015

〕

101

号

)

有关规定

,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

,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2

元

;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实际税负为

10%;

按照通知规定

,

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

,

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

,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2

元

;

待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

,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

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

QFII

”

)

股东

,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

〕

47

号

)

的规定

,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08

元。如

QFII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如该类股东需本公

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

,

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

(

出具需

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QFII

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相关授权委托

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

。

(3)

对于非居民企业

,

公司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的规定

,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

,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8

元。

(4)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

依规定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2

元

(

含税

)

。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

2

、除息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下午

3:00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方法

1

、公司股东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横河电机株式会

社、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NewMargin Chuan Yi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索德尚亚洲投资

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股东之外

,

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办法

1

、咨询地址

: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61

号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咨询电话

:023-67033458

3

、传真电话

:023-67032746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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